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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C_9A_c44_448657.htm 四、简答题 1. 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公司)于2006年2月1日召开董事会会议，该次会议

召开情况及讨论决议事项如下： (1)甲公司董事会的7名董事

中有6名出席该次会议。其中，董事谢某因病不能出席会议，

电话委托董事李某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2)甲公司与

乙公司有业务竞争关系，但甲公司总经理胡某于2003年下半

年擅自为乙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损害甲公司的利益，故董事

会作出如下决定：解聘公司总经理胡某.将胡某为乙公司从事

经营活动所得的收益收归甲公司所有。 (3)为完善公司经营管

理制度，董事会会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并决定从

通过之日起执行。 要求： 根据上述情况和《公司法》的有关

规定，回答下列问题： (1)董事谢某电话委托董事李某代为出

席董事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简要说

明理由。 (2)董事会作出解聘甲公司总经理的决定是否符合法

律规定?简要说明理由。 (3)董事会作出将胡某为乙公司从事

经营活动所得的收益收归甲公司所有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

定?简要说明理由。 (4)董事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简要说明理由。 [答案]: (1)不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董事因故不能出席时

，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但书面委托书中应载明

授权范围。在本题中，董事谢某以电话方式委托董事李某代

为出席会议行使表决权，委托方式不合法。 (2)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规定，解聘公司经理属于董事会的职权。 (3)符合法律



规定。根据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或股

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

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否则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 (4)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应由股东大会决定。 2. 甲、乙、

丙于2002年3月出资设立a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4月，该公司

又吸收丁入股。2005年10月，该公司因经营不善造成严重亏

损，拖欠巨额债务，被依法宣告破产。人民法院在清算中查

明：甲在公司设立时作为出资的机器设备，其实际价额为120

万元，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300万元.甲的个人财产仅

为20万元。 要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分别回答以下问题：

(1)对于股东甲出资不实的行为，在公司内部应承担何种法律

责任? (2)当a公司被宣告破产时，对甲出资不实的问题应如何

处理? (3)对甲出资不足的问题，股东丁是否应对其承担连带

责任?并说明理由。 [答案]: (1)根据规定，股东不按规定缴纳

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 (2)根据规定，破产企业的开办人注册资本投入不足的，应

当由开办人予以补足，补足部分计入破产财产。在本题中，

补足的180万元应计入破产财产。 (3)丁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出资的实物、工

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值显著低于公司

章程所定价额时，应当由交付出资的股东补缴其差额，公司

“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其承担连带责任。在本题中，对甲

出资不实的问题，如果甲的个人财产不足以弥补其差额时，

应当由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乙、丙”承担连带责任，与

设立后加入的丁没有关系。 五、综合题 1. 某食品公司与某农



业技术研究院共同设立从事食品生产的有限责任公司，甲公

司。协议内容为： (1)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食品公司以

货币出资，金额200万元，另外以某食品商标作价300万元，

研究所新型食品加工专利技术出资，该技术作价500万元(有

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证明)。 (2)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

分别由双方按出资比例选派。董事长由食品公司推荐，公司

的经理、财务负责人由董事长直接任命。 (3)双方按5：5的出

资比例分享利润、支付设立费用，分担风险。甲公司于2005

年4月登记成立，并指派丁某作公司董事长。丁某聘任汪某作

为公司经理。食品公司方面的某一董事王某称，有证据证明

丁某原是研究所下属公司的承包人，承包期因贪污行为曾受

到刑事处罚，1993年3月刑满释放，且于1年前向朋友借钱5万

元炒股，被套牢，借款仍未还清。另外汪某原先担任某公司

的经理，由于管理水平低下，致使该公司经营困难，该公司

于2004年3月宣告破产。据上述两个理由，董事a认为丁某无

权作董事长，汪某无权担任公司经理。 (4)食品公司方面另一

些董事怀疑公司账目有假，有3人退出董事会，其中一名董

事b提出，现董事会成员已不足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2/3，应

依法召开临时股东会，更换公司领导。 要求：根据上述事实

及有关规定，分别回答下列问题： (1)食品公司与研究所的协

议中，有关出资方式、比例及董事长的产生方式是否合法?请

说明理由。 (2)丁某是否有资格作董事长?为什么? (3)汪某是否

有资格作公司经理?为什么? (4)董事b的提议是否符合法律规

定? [答案]: (1)食品公司与研究所的协议中，货币出资低于注

册资本的30%，因此不符合《公司法》规定，应当调整。 董

事会的组成人数为5人，由双方按出资比例选派合法，但董事



长的产生方式不正确，不应由一方股东选派，而应当双方协

商产生。经理、财务负责人由董事长任命的作法不正确，应

该由董事会聘任。 (2)丁某不具备作董事长的资格。丁某因贪

污行为受到刑事处罚，于1993年3月刑满释放，公司于2005年4

月成立，刑满释放已超过5年，任职资格不受法律限制。但是

，个人所负到期债务数额较大，未予清偿，不符合董事长的

任职资格。丁某向朋友借5万元炒股一直无力偿还，属上述情

形。因此丁某不具备作董事长的资格。 (3)汪某不具备作经理

的资格。根据《公司法》规定，担任因经营管理不善而破产

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经理、厂长，并对该公司、企

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

日起未逾3年者，不得担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经理。汪某

对某公司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自该公司破产清算还没有超

过3年，因此不能担任甲公司的经理。 (4)董事b的主张不正确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人数不足法定人数或公司章程所定人

数2/3，应依法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而本案设立的公司是有限

责任公司，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以上董事，或者

监事会以及不设监事会的监事才可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2. 

甲、乙、丙、丁四个国有企业和戊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 2006年8月1日，丁公司召

开的董事会会议情形如下： (1)该公司共有董事7 人，有5 人

亲自出席。列席本次董事会的监事a向会议提交另一名因故不

能到会的董事出具的代为行使表决权的委托书，该委托书委

托a代为行使本次董事会的表决权。 (2)董事会会议结束后，

所有决议事项均载入会议记录. 并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

事和列席会议的监事签名后存档。 2006年9月1日，公司召开



的股东大会作出如下决议： (1)更换两名监事。一是由甲国有

企业的代表杨某代替乙国有企业代表韩某出任该公司的监事.

二是公司职工代表曹某代替公司职工代表赵某。 (2)为扩大公

司的生产规模，决定发行公司债券500万元。 (3)公司法定盈

余公积金2000万元中提取500万元转增公司资本。 要求：根据

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分析说明下列问题： (1)在董事会会议

中a能否接受委托代为行使表决权?为什么? (2)董事会会议记录

是否存在不妥之处?为什么? (3)股东大会会议决定更换两名监

事是否合法?为什么? (4)股东大会会议决定发行公司债券是否

符合规定?为什么? (5)股东大会会议决定将法定盈余公积金转

增资本是否合法?为什么? [答案]: (1)a不能接受委托代为行使

表决权。根据规定，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可以

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但a为监事，不是董事，不能代

为行使表决权。 (2)董事会会议记录存在不妥之处。根据规定

，董事会会议记录，应由出席会议的董事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列席董事会会议的监事无须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而该公司

列席董事会会议的监事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是不符合规定的

。 (3)股东大会会议作出由甲国有企业的代表杨某代替乙国有

企业代表韩某出任该公司监事决议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根据

《公司法》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由公

司股东会选举产生。 股东大会会议作出由公司职工代表曹某

代替公司职工代表赵某的决议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根据《

公司法》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不是由

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而是由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选举产生。本题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职工代表出

任监事是不符合规定的。 (4)股东大会会议决定发行公司债券



是符合规定的。根据规定, 所有的公司都是可以发行公司债券

的。 (5)股东大会会议决定将法定盈余公积金转增资本的决议

方式是符合规定的，但是转增的金额是不符合规定的。根据

规定，公司将法定盈余公积金转增资本时，留存的该项公积

金不得少于该公司转增前注册资本的25%。丁公司转增资本

时，留存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000-500)

÷8000×100%=18.75%，留存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少于转增前该

公司注册资本的25%，所以是不符合规定的。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